附件：

XX县（市）加油站安全生产目标

管理责任书
　　

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，切实加强成品油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，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，特签订如下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：
　　一、责任对象
　　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加油站法人代表是该企业的第一责任人，对该加油站的安全生产负总责。其他从事成品油销售的工作人员为直接责任人。
　　二、任务要求
　　（一）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有各项政策法规，正确处理安全与效益、安全与生产、安全与发展、安全与稳定的关系，加大安全生产设施、设备投入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　　（二）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制度，配备必要的消防安全设施和应急救援器材。
　　（三）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安全生产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等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，积极督促员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及时纠正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失职和违章行为，杜绝事故隐患。
　　（四）新进员工上岗前，必须进行安全培训并取得安全培训证，方能上岗，严禁违章和冒险作业。
（五）落实消防措施，严格操作规程，每季开展一次自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排除，确保全年无安全事故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散装汽油销售“实名登记”和及时报告等安全管理制度。要大力加强加油站以“防盗抢、防爆炸、防事故、防恐怖袭击”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防范工作。
　　三、责任追究
　　（一）对存在隐患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安全责任不落实的，将依据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　　（二）如违反责任状条款者，发生事故的，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。
　　四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县市商务部门一份、责任单位一份。
　　       

主管部门：XX县（市）商务局

责任企业：XXX加油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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